
米易县民政局2025年绿色惠民殡葬减免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1.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根据《攀枝花市民政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攀枝花市惠民殡葬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攀民政〔2019〕97号）《米易县民政局 米易县财政局关于印发〈米易县惠民殡葬实施办法〉的通知》（米民政〔2020〕80号）文件要求，为保障群众基本殡葬需求，减轻群众殡葬负担，提升基本殡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殡葬服务均等化。
2.说明项目主管部门在项目管理中的职能。
根据《米易县民政局 米易县财政局关于印发〈米易县惠民殡葬实施办法〉的通知》（米民政〔2020〕80号）文件要求执行，具有米易县户籍的城乡居民（城乡特困人员除外），在攀枝花市内死亡并在我市政府主办的殡葬服务机构或在市外死亡并在当地政府主办的殡葬服务机构进行火化的人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填写提交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查核实后，将符合条件的申请表报县民政部门审查无误后，提交市民政局核对，无误后由民政局发放至本人账户。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项目资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由县财政局统一管理，为加强对单位资金的监督和管理，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障资金安全。
本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对绿色惠民殡葬减免资金支出绩效进行评价，以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支持方向减轻群众治丧负担。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民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的通知》（川财社〔2025〕48号）下达2025年省级福彩公益金24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采取减免费用或提供补贴等方式做好政策范围内的基本殡葬服务，推进实现基本殡葬服务的普惠性、均等化。
数量指标：绿色惠民殡葬减免补助192人；
质量指标：保障群众基本殡葬需求，减轻群众殡葬负担，提升基本殡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殡葬服务均等化。
时效指标：逝者去世火化6个月内，家属到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
成本指标：1.遗体接运费用（在900元以内据实免除）；
2.遗体火化费（普通火化炉）；
3.遗体暂存（冷藏）存放费用（3天以内）；
4.骨灰存放费用（1年以内）
5.火化后一次性补助。
社会效益指标：减轻群众殡葬负担。
满意度指标：享受绿色惠民殡葬减免群众满意度≥90%。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使用规范，执行到位，项目实施过程规范有序。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米易县2025年绿色惠民殡葬经费支付合理合规，群众满意度好。
（三）评价选点。2025年绿色惠民殡葬支付及时，群众满意度高。
（四）评价方法。采取单位自评法结合实际的方式开展自评。
（五）评价组织。社会事务和儿童保障股股长肖应梅，负责绩效评价共同工作；社会事务和儿童保障股胡丹负责草拟绩效评价自评报告工作。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根据《攀枝花市民政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攀枝花市惠民殡葬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攀民政〔2019〕97号），川财社〔2025〕48号下达绿色惠民殡葬项目福彩公益金24万元，均用于绿色惠民殡葬支出，资金使用符合规定。
2.项目管理。绿色惠民殡葬支出是通过请示县政府批准同意后，经县财政局逐月拨付相关费用，由民政局财务人员逐笔核实后才予以支付。
3.项目实施。2025年下达绿色惠民殡葬项目24万元，用于发放2025年1—12月绿色惠民殡葬四项减免192人，19.8821万元。
4.项目结果。2025年拨付绿色惠民殡葬支出已按目标完成，按时支付。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1.惠民补助。在县民政局的领导下，加强绿色惠民殡葬经费的规范性管理，提高群众满意度。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1.每月按时和人社、公安等数据比对，对不符合领取一次性补助人员及时做资金调整。
四、评价结论
1.绿色惠民殡葬政策有效减轻群众治丧负担。
2.有效节约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
评价结果显示，绿色惠民殡葬减免支出项目在减轻群众治丧负担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五、存在主要问题
政策宣传方式单一，群众知晓率低。
六、改进建议
[bookmark: _GoBack]丰富宣传渠道，扩大宣传范围，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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